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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清反腐形势，贯彻《准则》《条例》

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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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，强调党要管党，全面从严治党。当前反腐倡廉已取得重大成效，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。准确把握当前反腐倡廉形势，深入学习贯彻《廉洁自律准则》和《党纪处分条例》，争做合格党员干部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。

一、准确把握当前反腐倡廉形势，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

1.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。从十八大到十九大，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逐渐变化的。

2.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，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。
3.越往后执纪越严。十九大刚闭幕，中央就出台贯彻落实8项规定的《实施细则》。2018年4月，省里出台《工作方案》，向党员干部“约法三章”。

4.深化标本兼治。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修订或出台两《准则》、三《条例》，扎紧制度的笼子。
5.让“失责必问”成为常态。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：有权必有责，有责要担当，失责必追究。
二、深刻理解《准则》、《条例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
（一）关于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

1.重申了“四个必须”。重申党的理想信念、根本宗旨、优良传统作风、高尚道德情操等“四个必须”原则要求。

2.提出了“四个坚持”。围绕正确对待和处理“公与私”“廉与腐”“俭与奢”“苦与乐”的关系，对全体党员提出“四个坚持”。

3.强调了“四个廉洁”。围绕廉洁从政，从公仆本色、权力行使、品行操守、良好家风等方面，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 “四个廉洁”的要求。

（二）关于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

重点讲六种违纪类型，即政治、组织、廉洁、群众、工作和生活纪律。

1.政治纪律。政治纪律是打头、管总的。（1）关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规定；（2）关于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规定；（3）对组织、参加迷信活动的行为的规定。

2、组织纪律。（1）请示报告重大问题重大事项；（2）个人有关事项报告；（3）参加老乡会、校友会、战友会；（4）民主推荐、民主测评、组织考察、党内选举。

3、廉洁纪律。（1）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；（2）投资入股经商办企业；（3）收送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；（4）违规接受请吃；（5）滥发津贴、补贴、奖金。

4、群众纪律。（1）侵害群众利益行为；（2）漠视群众利益行为。

5、工作纪律。（1）关于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相关规定；（2）关于维护党的纪律失职行为的规定；（3）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、执纪执法活动的规定。

6、生活纪律。（1）关于生活奢靡、贪图享乐、追求低级趣味的规定；（2）关于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规定；（3）关于违背社会公序良俗、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的规定。

三、守纪律讲规矩，争当践行《准则》、《条例》的表率

（一）加强学习，提高素质，坚定理想信念，筑牢守纪律讲规矩的思想道德防线。

（二）注重修养，提升境界，不断增强守纪律讲规矩的自觉性。

1、要注重修养。江泽民“三个想一想”；胡锦涛“五个常”；习近平“三严三实”；2016年开始“两学一做”。
2、要提升境界。要始终保持平常心态，要有阳光心态。
3、要自觉廉政。廉政是一种要求，是一种品质，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种幸福。
（三）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，争当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。

1、要定好位，守底线。要慎守“四条底线”。

2、要有敬畏，怀感恩。要敬畏历史，敬畏百姓，敬畏人生，敬畏法纪。尤其是要敬畏法纪。
3、要调心态，受监督。要有阳光心态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4、要修好德，履好职。要忠诚履职，争当“心中四有”表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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